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５

名，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１５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１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九次、第一百次、第一百零五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 审议关于聘请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８．０１

非独立董事选举

（

１

）选举孙亚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夏桂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罗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李建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张建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秦永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７

）选举孙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８

）选举庄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９

）选举廖小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１０

）选举李向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０２

独立董事选举

（

１

）选举郑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赵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王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４

）选举傅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５

）选举陈鹏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９．０１

选举赵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９．０２

选举刘欣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２．０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的议案

１２．０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呼叫中心业务的议案

１２．０３

审议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议案

１２．０４

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锰酸锂等产品的议案

１２．０５

审议关于公司向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及设备采购的议案

在审议议案

８

、

９

时，董事、监事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需经深

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在审议议案

１２

时，关联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须回避

表决。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披露情况

１

、上述

１－７

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上述

８－１１

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第

１２

项议案的董事会公告、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帐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帐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６

月

２１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１

号国安大厦五层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权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０８０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６１４８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０

会议费用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３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百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４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５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６

、独立董事候选人及提名人声明公告

７

、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意见

８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

意思进行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６

关于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８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８．０１

非独立董事选举

（

１

）

选举孙亚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夏桂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罗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李建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张建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秦永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７

）

选举孙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８

）

选举庄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９

）

选举廖小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１０

）

选举李向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０２

独立董事选举

（

１

）

选举郑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

选举赵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

选举王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４

）

选举傅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５

）

选举陈鹏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９．０１

选举赵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９．０２

选举刘欣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１０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２．０１

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

、

外包服务的议案

１２．０２

关于公司向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呼叫中心业务的议案

１２．０３

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议案

１２．０４

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锰酸锂等产品的议案

１２．０５

关于公司向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及设备采购的议案

注：除第

８

、

９

项议案外每项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选择一项，用“

√

”符

号填写，若涂改或以其它形式填写的均为废票。 第

８

、

９

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遵循以下

原则：

１

、股东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选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２

、 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独立董

事人数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

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

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二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 酒钢宏兴 编号：

2012-032

债券代码：

122129

债券简称：

12

酒钢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4

日

9

：

00

在公司机关大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5

名，实到董事

15

名。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程子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李志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保文庆先生、高建民先生、吕向东先生、常崇民先生、阮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王嘉盛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聘任阮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郭继荣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

(

保文庆先生、高建民先生、吕向东先生、常崇民先生、阮强先生、王嘉盛先生、郭继荣的简历

见附件

)

表决结果：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王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军

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

发展战略委员会：程子健先生（主任委员）

迟京东先生 冯 杰先生

王铁成先生 蒋志翔先生

提名委员会：吴碧莲女士（主任委员）

陈春明先生 陈新树先生

车 明先生 李德奎先生

审计委员会：吴碧莲女士（主任委员）

魏志斌先生 夏 添女士

吴绍礼先生 迟京东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新树先生（主任委员）

迟京东先生 李志磊先生

李德奎先生 郑玉明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吴碧莲女士、迟京东先生、陈新树先生、李德奎先生、吴绍礼先生对上述一

至四项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如下：上述关于选举董事长、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提出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也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选举及聘任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简历：

保文庆：男，汉族，

1963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酒钢销售

处销售科科长，酒钢宏兴销售公司助理主任科员，酒钢宏泰国贸公司助理主任科员、产品销售

部部长、副总经理、销售中心主任、产成品总站站长。 现任宏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销售处处

长。

高建民：男，汉族，

1964

年

9

月

5

日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酒钢炼铁厂

1#

高

炉车间副主任、主任，酒钢炼铁厂生产技术科科长、炼铁车间主任、综合计划科科长，酒钢金属

镁冶炼厂副厂长、厂长、党支部书记，酒钢山西宏阳钢铁有限公司副经理、酒钢翼城钢铁公司

副经理、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 现任酒钢宏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炼铁厂厂长。

常崇民：男，汉族，

1965

年

8

月

13

日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酒钢二

轧厂轧钢工艺工段长、工艺主任工程师、车间主任工程师、酒钢中板（筹备）厂电气室主任、生

产技术室主任、副厂长、总工程师，酒钢热轧卷板厂厂长，技术中心碳钢研究所所长，酒钢碳钢

薄板厂副厂长、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碳钢薄板厂厂长。

王嘉盛：男，汉族，

1972

年

7

月

15

日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酒钢中板

厂轧钢班长，酒钢宏兴中板工序生产丁作业区作业长，工序责任工程师、首席作业长，酒钢公

司总经理办公司副主任，酒钢宏兴炼轧厂厂长，酒钢不锈钢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 现任酒钢集

团榆钢公司经理。

阮强：男，汉族，

1976

年

6

月

6

日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曾任酒钢

200

万铁钢项目部精炼

协理工程师，酒钢宏兴二炼钢厂精炼责任工程师、工序工艺责任工程师，碳钢薄板厂工艺责任

工程师，副厂长、生产部长，酒钢生产指挥中心质量监督处副处长。 现任本公司炼轧厂厂长。

吕向东：男，汉族，

1969

年

4

月

30

日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酒钢西沟

矿生产计划科副科长、采矿车间副主任、主任、生产计划科科长，酒钢矿建指挥部施工管理科

副组长，酒钢龙泰矿业公司西沟作业区首席作业长、酒钢龙泰矿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副经理、

总经理，矿山扩建及铁铜选厂建设项目部经理、矿山技术改造项目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镜铁山

矿矿长。

郭继荣：男，汉族，

1971

年

4

月

11

日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并取得中国注册会

计师资格。 曾任白银公司财务处资金科副科长、会计科科长，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

师，本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王军：男，汉族，

1971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工程师、注册国际商务师、国际特许公

认注册会计师，曾任酒钢总计控厂助理工程师、进出口公司翻译员、酒钢经济研究主管、外事

主管、酒钢集团南非项目部财务负责人，国际合金（南非）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酒钢进出口

贸易公司副总经理、财务部会计监管处处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 酒钢宏兴 编号：

2012-033

债券代码：

122129

债券简称：

12

酒钢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监事。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4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机关大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任建

民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建民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简历：

任建民：男，汉族，

1962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酒钢二轧厂车

间主任，酒钢四轧厂副厂长、厂长，酒钢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酒钢公司人事部部长，

酒钢集团公司党委常委、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酒钢集团公司总工程师、酒钢集团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兼），本公司董事。 现任酒钢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会财务

审计委员会主任、本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公告编号：

2012-028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富春环

保

"

）公开发行不超过

7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次债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2]389

号文核准。

富春环保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 其中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规模为

4

亿元。

2012

年

6

月

4

日当日下午

15

：

00

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下

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 最终确定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的票面利率为

6.7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2

年

6

月

5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本期债

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8"

、简称

"12

富春

01"

；并将于

2012

年

6

月

5

日

-2012

年

6

月

7

日面向机构

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式请参见

2012

年

6

月

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浙江富

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周一）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在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

２８

号信质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公司股

份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５．２５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６５．２５％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尹兴满先生主持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７０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７０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远期结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７０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备查文件

１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４５９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８５

叶小青

２ ０８＊＊＊＊＊８５１

浙江创鼎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７８１

尹强

４ ０８＊＊＊＊＊００５

苏州亿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０２７

深圳市高特佳汇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 ０１＊＊＊＊＊２８０

叶荣军

７ ０１＊＊＊＊＊９５９

项兆先

８ ０８＊＊＊＊＊３９６

深圳市高特佳精选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９ ０１＊＊＊＊＊７１８

任西峰

１０ ０１＊＊＊＊＊９９３

季建星

１１ ０８＊＊＊＊＊８４４

台州市椒江信质工贸有限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

２８

号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陈世海

电子邮箱：

ｘｉｎｚｈｉ＠ｃｈｉｎａｘｉｎｚｈｉ．ｃｏｍ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９３１１６３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９３１１６５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2012-021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苏化集团

"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7.03%

）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详见本公司公告，编号

2012-001

）。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苏化集团上述股权转增的

2,160

万股

股权也同时质押。 苏化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权

5,7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3%

。

2012

年

6

月

4

日公司接到苏化集团通知，其将持有的

4,640

万股股权于

2012

年

6

月

4

日解除质

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苏化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65,910,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3%

。 本

次解除质押

4,6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7%

，尚有

1,120

万股未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

2012-016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2

、 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一楼会议厅

3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 主持人：董事长邹节明先生

6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94,082,831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3.73%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94,082,83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五、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2-16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最新进展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国务院国资委

"

）核发的《关于调整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2]300

号），国务院国资委主要批复内容如下：（

1

）同意经纬纺织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同意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对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3953

亿元债权、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3

亿元现金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2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中，请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发

行情况，确定具体认购金额，确保发行完成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对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为

33.83%

。（

3

）请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行使股东权利，维护国有权益，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4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４０

，

８３２

，

６４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６０

元人民币 （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５４

元），共计派发现金

２６

，

４４９

，

９５８．６４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一），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

二）。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２３

中色

（

宁夏

）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联系人：代新年、党丽萍

咨询电话：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传 真：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邮政编码：

７５３０００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

登《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２

，

３６３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２

，

３６３

，

６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６４

，

７２７

，

２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

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９

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８１６

黄作庆

３ ０８＊＊＊＊＊３００

大连华晟外经贸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２２１

，

５９３ ３１．０８％ ７２

，

２２１

，

５９３ １４４

，

４４３

，

１８６ ３１．０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２

，

３６３

，

６００ １３．９３％ ３２

，

３６３

，

６００ ６４

，

７２７

，

２００ １３．９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２７

，

２６３

，

６００ １１．７３％ ２７

，

２６３

，

６００ ５４

，

５２７

，

２００ １１．７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５

，

８５７

，

９９３ １５．４３％ ３５

，

８５７

，

９９３ ７１

，

７１５

，

９８６ １５．４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０

，

１４２

，

００７ ６８．９２％ １６０

，

１４２

，

００７ ３２０

，

２８４

，

０１４ ６８．９２％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

，

１４２

，

００７ ６８．９２％ １６０

，

１４２

，

００７ ３２０

，

２８４

，

０１４ ６８．９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３２

，

３６３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２

，

３６３

，

６００ ４６４

，

７２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６４

，

７２７

，

２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７

元。

八、咨询机构：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６２４

号

咨询联系人：孙立涛

咨询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３３０１１０

传 真：

０４１１－３９３３０２９６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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